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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民法多數債權人規定可分債權、連帶債權及不可分債權，學說及法院尚

承認協同債權、準共有債權及公同共有債權 3個無名多數債權人型態。羅馬

法不承認代理及債權讓與，連帶債權遂應運而生，現代，連帶債權鮮少實際

運用，未必有存在的必要。給付可分，民法雖預設適用可分之債法則，基於

同一契約而生之多數債權人，債權之行使仍須受契約之拘束，可分之債法則

之推定，未必符合當事人之利益。給付不可分時，債權之行使有幾種可能性：

第一、各得請求全部給付於自己，各債權人均有給付之全部受領權；第二、

各得請求向全體給付，受領權屬於債權人全體；第三、債權之行使須全體共

同為之。我國民法不可分債權法則採第二種規範模式，我國學說所理解的協

同債權、準共有債權及公同共有債權無論給付性質上是否可分，均為法律上

不可分，在債權之受領方面，均得適用民法第 293條之規定，至於債權人間

之內部關係及債權之歸屬關係，則依多數債權人所由發生之法律或契約定之。

至於債務人及全體債權人約定，債權之行使須共同為之，以共同帳戶最為重

要，並非我國學說所理解的協同債權，基於契約自由原則，債權之行使當受

約定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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